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5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羅丹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黃培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36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

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羅丹岑(下稱被告)有如

其事實欄所載犯罪行為，論以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

罪(共2罪)。原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

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

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

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

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

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理由

如后。

三、被告否認犯行，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我是白天對馬路

潑灑東西，不是針對告訴人的車子，晚上我沒有潑灑。告訴

人所述被害情形，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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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該等中古重型機車(含安全帽、坐墊)上有液體殘留之

痕跡，警方受理報案並未採集該等機車之物質送驗，又證人

唐祺銘、潘世傑之證詞不足以辨認該等物質是否具腐蝕性、

可否擦拭復原，嗣檢察官赴現場勘驗該等機車，距案發時間

已超過半年，即便車輛噴濺痕部分無法擦拭乾淨，或呈凸起

狀態，無法排除係其他因素所致云云。辯護人則以告訴人之

機車及物品外觀毀損，與被告對外噴灑液體之行為，並無直

接證據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又該機車及物品毀損係何原因

及液體所致、可否回復原狀，均未經專業檢測及鑑定，僅從

外觀判斷，過於速斷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本院補充理由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法院裁量判

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

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人的證

據及物的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

據(不包括具同一性證據之相互累積)，均得為補強證據，只

要各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法院自可本於確

信判斷(包括依各該證據顯示之內容而為合理之推論)其證明

力。而各證據間，就待證事實之存否，能彼此印證、互為補

強，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

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自屬適法。

　⒉本院依憑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

人即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

人即宏國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唐祺銘、證人即益隆車業有

限公司維修人員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佐以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監視器錄影

畫面翻拍照片、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益隆車業有限公

司估價單、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筆錄㈠、112年3月2

日勘驗筆錄㈡、現場勘驗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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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筆錄暨截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補強而綜合判斷，

足認事證明確，被告毀損犯行，堪以認定。原判決所為採

證、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

  ⒊被告雖否認上開犯行，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依據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

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

腳拖鞋，站在停放在騎樓之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

間1分11秒，被告確有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前

方之黑色機車(按：即A車)，該右手位於腰際下方、大腿前

側，而手中白色瓶罐對著前方黑色機車車頭，於播放時間1

分12秒，因被告身體趨前致右半身遭騎樓柱子之布簾遮住，

於播放時間1分14秒，被告彎身站在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

間1分15秒，被告離開副駕駛座時，雙手空無一物，於播放

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前方車燈開始出現深色液體流動痕

跡，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

畫面翻拍截圖存卷可佐(原審卷第35至36、49至54頁)。又原

審勘驗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

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

鞋，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2秒起，被告確有左手拿著1個白

色罐狀物品走進騎樓，便消失於鏡頭外，於畫面時間23時16

分35秒起，只見有人影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

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43秒起，掛有粉紅色安全帽之機車(車

牌號碼000-0000，即B車)及右側車頭朝內之黑色機車(按：

即C車)上，開始出現液體噴灑，且噴灑之液體越來越多，於

畫面時間23時17分24秒，被告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等

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

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足憑(原審

卷第36至38、55至66頁)。從而，111年6月25日白天，告訴

人之機車前車燈出現液體流動痕跡與被告右手持1個滴管之

白色瓶罐上前靠近，二者出現時間僅相差5秒，且過程中僅

有被告1人，並無其他人在場或經過，時空連貫且密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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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被告持不明液體朝向機車噴灑所致無訛；而同日晚間自被

告步入騎樓消失於鏡頭外，直至被告再度出現在鏡頭內步出

騎樓，該期間並無其他人經過，益證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

放附近徘徊之人影確係被告無誤，又被告離開騎樓後，該等

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足認對該等機車潑灑液體

之人應係被告本人。是被告辯稱：僅有在白天對馬路潑灑東

西，沒有對本案機車潑灑云云，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礙難採

信。

　⑵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

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車輛之

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

凹凸不平、刮痕、噴濺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

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

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關於被告所

為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部分，證人唐祺銘於偵

查中具結後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10多年，車牌號碼000-

0000號(按：即B車)、000-0000號機車(按：即D車)係由我估

價、沒有維修，外觀與照片一樣，不知道噴到什麼液體，來

的時候是乾掉的，液體已經侵蝕表面，覆蓋原本機車上的漆

類沒辦法擦拭掉，我有用手抹看看坐墊部分也無法抹掉，不

確定有無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偵卷第203至205頁)。

從而，證人唐祺銘對B車、D車估價時，曾嘗試以手擦拭覆蓋

在該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又，證人潘世傑於

偵查中結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已8年，車牌號碼000-000

0號(按：即C車)、000-00號機車(按：即A車)係由我估價，

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這兩台機車，但我沒辦法辨別是什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液體、有無侵蝕性，但液體有滲入車殼，已經咬到車殼烤

漆，我有用水沖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但都沒辦法沖掉

那些液體，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偵卷第211至213頁)。是證

人潘世傑對A車、C車估價時，曾嘗試用水沖去覆蓋在C車上

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而據原審上開勘驗結果，在監

視器錄影畫面中，B車與C車係同時出現遭液體噴灑之情形，

該等機車所覆蓋之液體應係同一液體所致，分別經證人唐祺

銘、潘世傑以手擦拭、用水沖洗，均無法去除該液體殘留，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安全帽遭被告持不

明液體噴灑後無法去除痕跡乙節(偵卷第105頁)大致相符，

並有告訴人許瑞文提出之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

照片可佐(偵卷第61至89、145至173頁)。又證人唐祺銘、潘

世傑分別係維修資歷10多年、8年之從業人員，與被告素不

相識，亦無怨隙，僅係憑藉其專業檢視、評估本案機車之狀

態，2人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上開證述之可信度

極高。從而，被告故意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4輛機車及安全

帽，造成烤漆毀損、殘留噴濺痕，足以減損本案4輛機車部

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以及安全帽之美觀效用，

彰彰甚明。

　⑶至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

且本案機車及安全帽上所噴灑之物質未經送鑑是否具腐蝕

性。證人唐祺銘無法確定液體有無造成車殼、座墊及零件腐

蝕，沒有動手擦拭液體潑灑部分，無法確定可否復原，而證

人潘世傑亦無法確認液體有無腐蝕性，甚至證稱用點油就可

以清掉云云。然查，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

之小型容器」，而原審判決僅認定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

之白色罐狀物」，二者均未指被告所持不明液體具腐蝕性；

又證人唐祺銘曾以手擦拭覆蓋在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除去，

證人潘世傑則用水沖洗仍無法去除該液體，且2人均未證述

該液體具腐蝕性等節，已如前述。至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固

有「如果用點油的話，可以清除」之證述，然該證人並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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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用油擦拭，僅係個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及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

案事實無關連性，且無調查之必要性，委不足採。

  ㈡科刑部分

　　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所犯毀損犯行，審酌被告因故

心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

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

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

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

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

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之家庭

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

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30日、50日，如

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另衡酌被告2次犯行之犯

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在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應執行拘

役6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係合法

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

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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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瑩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丹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

18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丹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丹岑為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飈靚匠藝美車空

間（下稱系爭車行）店主之友人，許瑞文（原名許世璋）則

為許家豪、許瑞文之父而與系爭車行店主為鄰居關係，羅丹

岑因故對許瑞文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分

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

狀物，朝許瑞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A車）噴灑，致A車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

留白色噴濺痕，因而減損A車烤漆、座墊美觀之效用，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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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害於許瑞文。

　㈡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

許家豪所有之粉紅色安全帽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下稱B車）、許家維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C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D車，與A、B、C車合稱本案機車）噴灑，致B車車身

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及放置其上之粉

紅色安全帽殘留不明噴濺痕；致C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

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致D車車殼、車身烤

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因而減損B

車烤漆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

C車烤漆及座墊、引擎、腳踏墊、D車烤漆及座墊、腳踏墊、

引擎之美觀與效用，足生損害於許家豪及許家維。

二、案經許瑞文、許家豪及許家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

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羅丹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均同

意作為證據【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卷（下稱本院卷

㈡）第39頁至第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

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其他引用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

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在系爭車行騎樓噴灑液體，惟否認有毀損犯

行，辯稱：其與告訴人許瑞文並無糾紛，亦無破壞本案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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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機，其是對馬路噴香灰水而未噴A車，另告訴人許瑞文

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拍攝時間是否確為111年6月26

日尚有疑義；另111年6月25日晚間監視器尚拍攝到系爭車行

店主、店主之子進出，亦未拍攝到其靠近B車、C車、D車或

噴灑液體之畫面，告訴人許瑞文亦未指稱係其所為，無法證

明其有毀損犯行；況B車、C車、D車距系爭車行尚有距離，

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無法躲在死角犯案；再者，告訴人許

瑞文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

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

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

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

已有白色噴濺痕，告訴人所述不實而係欲加之罪；111年6月

25日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無法證

明其有毀損A車；又現場除本案機車外，其他車輛、地板均

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機車及腳踏車則

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本案機車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

視器前為之，檢察官112年1月31日14時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

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另檢察官勘驗時表示本案機車

均有使用，然證人係證稱零件已毀損云云。

　㈠被告確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載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

車、粉紅色安全帽：

　⒈查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即播放時間0分0秒，可見畫面

左方騎樓內有1輛黑色汽車停放，副駕駛座及右後側車門均

為開啟狀態，被告站在黑色車輛副駕駛座旁，騎樓右側停放

數輛機車、腳踏車；被告彎腰進入副駕駛座拿取手持電風扇

後轉身朝畫面左下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此時可見

1輛黑色機車之車頭朝向騎樓，停放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車

門右前方，於播放時間1分6秒時，被告轉身彎腰進入黑色汽

車副駕駛座內，此時右手伸進右側褲子口袋似拿取物品，接

著退出副駕駛座時，右手握著1個有滴管之白色瓶罐，被告

於播放時間1分12秒時（即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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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前靠近黑色機車，此時因騎樓柱子之布簾遮擋被告右半

邊身體而無法看到被告動作，接著被告再度轉身站在黑色汽

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4秒時，右半邊身體有向下

之動作，接著被告自黑色汽車副駕駛座退出時雙手均空無一

物，被告原朝畫面下方走去，隨即再次轉身進入黑色汽車副

駕駛座，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車燈處開始有深色液體

流動痕跡，被告退出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朝畫面下方走去，經

過黑色汽車右後座時先轉頭看向黑色機車，再朝畫面下方走

去，離開拍攝範圍；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可見畫面

左方有人在走動，畫面上方有1輛汽車閃爍著雙黃燈暫停在

路邊，接著該人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隨後電燈被開啟，此時

可見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與腳踏車並由左至右依序停放B

車、C車、D車，粉紅色安全帽則放置於B車腳踏墊上；接著

畫面上方1名身著藍色短袖上衣及長褲之男子往返畫面左下

方與畫面上方汽車處來回搬運物品；於同日23時16分1秒，

被告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未持任何物品，自畫

面左下方朝畫面上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接著於同

日23時16分32秒，被告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右手拿

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自畫面上方走進拍攝範圍，接著朝畫面

左下方走去，雖身影消失於拍攝範圍，然可見被告之影子朝

畫面右方移動，隨即於同日23時16分40秒，被告之影子在白

色機車旁停下，隨後白色機車右側旁停放之腳踏車後輪處多

了1道影子；於同日23時16分43秒，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

右方些微晃動，此時可見有液體開始噴灑在腳踏車右側之B

車、C車上，隨著被告之影子數次晃動，越來越多液體噴灑

在B車、C車上；於同日23時17分0秒，可見被告之影子開始

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於同日23時17分3秒又移動回原位

置，於同日23時17分8秒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左側地面移

動後消失於拍攝範圍；於同日23時17分24秒，被告右手持疑

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空無一物自畫面左下方走進拍攝範

圍，朝畫面右上方走去，隨後可見被告右手拿著飲料、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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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自畫面上方汽車處朝畫面左下方走去，再

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返回畫面上方汽車處，男子亦自上方汽車

處往返畫面左下方搬運物品，隨後電燈遭關閉；直至影片結

束，遭潑灑液體之機車均未再度遭潑灑液體等節，業經本院

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

35頁至第38頁、第49頁至第66頁）；被告復於本院審理中自

承：我確實有噴的動作等語（見本院卷㈡第44頁），堪信被

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

　⒉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A車噴濺痕集中於前車殼左側及左側車身，其中左前車殼黑

色烤漆部分為大面積噴濺痕，燈罩部分近中心位置、燈罩左

側則有明顯液體流下之白色痕跡乙情，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

片可證【見士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下稱偵卷）第

61頁至第68頁】，足見A車係遭人面對A車車頭自右側向前噴

灑液體。而被告於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右手持白色罐

狀物面對A車車頭，4秒後A車前車頭燈照近中心線處即有液

體流下，期間除被告外無人靠近A車車頭等節，亦有勘驗附

件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1頁至第54頁），則A車遭噴灑液體

時既僅被告靠近A車車頭，且A車噴濺痕復與被告右手持液體

向前噴灑之相對位置相符，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所示

時間持不明液體噴灑A車，被告辯稱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

右手遭塑膠簾阻擋而無證據足證其有毀損A車、其僅噴灑馬

路云云，顯係卸飾之詞，難認可採。

　②被告復辯稱告訴人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告訴人許瑞

文雖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

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

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

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

已有白色噴濺痕，其無毀損犯行云云。惟觀被告所提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見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41號卷（下稱本院卷

㈠）第55頁】，被告所指白色痕跡位於前車殼燈罩處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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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呈不規則塊狀，而與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白色殘留痕

跡顯不相符（見偵卷第61頁至第62頁）；且111年6月24日13

時28分告訴人許瑞文持手機拍照時，系爭車行騎樓有1黑色

管線延伸至馬路並遭A車前車輪壓住，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

片中系爭車行騎樓則查無黑色管線等節，亦有被告所提111

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截圖、A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偵卷第

61頁，本院卷㈠第63頁），足見A車毀損照片顯非於111年6

月24日拍攝，且A車於111年6月24日亦無白色液體痕跡，被

告前揭所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不足採。至於被告辯稱111年6

月26日為系爭車行休息日，故告訴人所提車損照片非111年6

月26日所攝云云。然自被告於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於系

爭車行進出畫面可知，系爭車行於非營業時間亦會因店主拿

取物品等因素開啟鐵捲門及系爭車行內部大燈，自難僅因11

1年6月26日非系爭車行表定營業時間，即遽認告訴人所述A

車車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乙節不可採，被告此部分所

辯亦難採憑。

　③再者，B車噴濺痕集中於車尾及座墊且係自車尾由左往右噴

濺，粉紅色安全帽則係防風罩有白色噴濺痕；C車噴濺痕則

集中於座墊前端、前車殼，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D車

噴濺痕集中於座墊右前半部，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亦

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69頁至第89頁），足見

B車、C車、D車係遭人自左側即系爭車行騎樓近白色腳踏車

處噴灑液體。而被告於當日23時16分33秒手持白色罐狀物進

入系爭車行騎樓，同日23時16分44秒B車車尾、C車前車殼即

遭液體自左方噴灑，過程中僅被告影子於系爭車行騎樓停留

等節，亦有勘驗附件可證（見本院卷㈡第56頁至第63頁），

益徵被告確持不詳液體噴灑B車、C車、D車，被告以111年6

月25日晚間尚有他人進出且未拍攝到其噴灑液體之畫面辯稱

無證據可證明其有毀損犯行，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位置無法

在死角犯案云云，亦難採憑。被告另辯稱其無毀損本案機車

之動機，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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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白色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上開車輛自可

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云云。然被告確有持不明液

體噴灑本案機車，業如前述，被告以前詞反覆爭執難認可

採。

　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

　⒈查告訴人許瑞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家中有4輛機車停

在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毀

損，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我將A車停於臺北市○○區○

○街00號前路邊，遭人噴灑不明液體，經我查看監視器，我

發現是系爭車行老闆娘從口袋拿不明液體朝A車噴灑；111年

6月25日23時16分許，B車、C車、D車停放於臺北市○○區○

○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我查看監視器，系爭

車行老闆、老闆娘、兒子在騎樓及住家間往返，過程中B

車、C車、D車即遭噴灑不明液體，不明液體已腐蝕本案機車

車體及相關零件；A車是我所有，B車、D車是許家豪所有，C

車是許家維所有，許家豪、許家維是我兒子，被告是系爭車

行經營者，本案機車均遭不明液體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

清除，車損照片都是26日拍的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6

頁、第101頁至第105頁）明確。

　⒉證人唐祺銘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

人員，B車、D車係由我估價，外觀與車損照片相同，不清楚

噴到什麼液體，該液體已經侵蝕表面、無法擦掉，我用手抹

抹看座墊也無法抹掉，估價時液體是乾的，不確定是否有滲

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見偵卷第203頁至第205頁）。證

人潘世傑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

員，A車、C車是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上開機車，

無法辨別係何液體，無法辨別有無侵蝕性，但液體已經滲入

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但無法沖掉，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

（見偵卷第211頁至第213頁）。

　⒊次查A車之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

B車之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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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安全帽防風罩殘留不明噴濺痕，C車之車殼、車身烤漆

毀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D車之車殼、

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而檢

察官於112年1月31日14時25分至案發現場以濕紙巾擦拭本案

車輛噴濺痕部分，均無法擦拭乾淨，且D車噴濺痕呈凸起狀

態等節，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士林地檢檢察官勘驗筆錄

㈠可證（見偵卷第61頁至第89頁、第231頁至第232頁）。

  ⒊承上，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遭被告持液體噴灑後即腐

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去除痕跡乙節，核與證人唐祺銘、潘

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亦與本案機車車損照片、檢

察官現場勘驗結果無違，堪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

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毀損情形。被告辯稱

其僅噴灑香灰水云云，顯無足採。

　⒋被告復辯稱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

相同亦屬有疑云云。然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所攝本

案機車毀損情形與告訴人所提本案機車毀損照片相符，有勘

驗照片可證（見偵卷第243頁至第267頁），被告前揭所辯亦

難採信。至於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

然告訴人許瑞文從事建築業而不具修車專業能力，有其警詢

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3頁），則證人許瑞文因欠缺修車專業

而誤認本案機車零件毀損，亦與常理無違，要不得逕以告訴

人許瑞文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即率認

其所證全盤無稽。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

人物品罪。被告於如事實欄以一㈡所示時、地，以持不明液

體噴灑之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許家豪、許家維所有B

車、C車、D車及粉紅色安全帽，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

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被告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事實欄一㈠至㈡所示犯行，犯罪時間互異，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

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

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

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

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見本院卷㈡第9頁）；

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

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2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㈡第45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

理人許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45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警惕。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

罪時間均為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鍾  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宜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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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5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羅丹岑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黃培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羅丹岑(下稱被告)有如其事實欄所載犯罪行為，論以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共2罪)。原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理由如后。
三、被告否認犯行，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我是白天對馬路潑灑東西，不是針對告訴人的車子，晚上我沒有潑灑。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僅能證明該等中古重型機車(含安全帽、坐墊)上有液體殘留之痕跡，警方受理報案並未採集該等機車之物質送驗，又證人唐祺銘、潘世傑之證詞不足以辨認該等物質是否具腐蝕性、可否擦拭復原，嗣檢察官赴現場勘驗該等機車，距案發時間已超過半年，即便車輛噴濺痕部分無法擦拭乾淨，或呈凸起狀態，無法排除係其他因素所致云云。辯護人則以告訴人之機車及物品外觀毀損，與被告對外噴灑液體之行為，並無直接證據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又該機車及物品毀損係何原因及液體所致、可否回復原狀，均未經專業檢測及鑑定，僅從外觀判斷，過於速斷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本院補充理由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法院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人的證據及物的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據(不包括具同一性證據之相互累積)，均得為補強證據，只要各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法院自可本於確信判斷(包括依各該證據顯示之內容而為合理之推論)其證明力。而各證據間，就待證事實之存否，能彼此印證、互為補強，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自屬適法。
　⒉本院依憑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宏國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唐祺銘、證人即益隆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佐以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筆錄㈠、112年3月2日勘驗筆錄㈡、現場勘驗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勘驗筆錄暨截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補強而綜合判斷，足認事證明確，被告毀損犯行，堪以認定。原判決所為採證、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
  ⒊被告雖否認上開犯行，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依據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鞋，站在停放在騎樓之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1秒，被告確有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前方之黑色機車(按：即A車)，該右手位於腰際下方、大腿前側，而手中白色瓶罐對著前方黑色機車車頭，於播放時間1分12秒，因被告身體趨前致右半身遭騎樓柱子之布簾遮住，於播放時間1分14秒，被告彎身站在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5秒，被告離開副駕駛座時，雙手空無一物，於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前方車燈開始出現深色液體流動痕跡，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可佐(原審卷第35至36、49至54頁)。又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鞋，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2秒起，被告確有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走進騎樓，便消失於鏡頭外，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5秒起，只見有人影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43秒起，掛有粉紅色安全帽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即B車)及右側車頭朝內之黑色機車(按：即C車)上，開始出現液體噴灑，且噴灑之液體越來越多，於畫面時間23時17分24秒，被告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等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6至38、55至66頁)。從而，111年6月25日白天，告訴人之機車前車燈出現液體流動痕跡與被告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二者出現時間僅相差5秒，且過程中僅有被告1人，並無其他人在場或經過，時空連貫且密接，應係被告持不明液體朝向機車噴灑所致無訛；而同日晚間自被告步入騎樓消失於鏡頭外，直至被告再度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期間並無其他人經過，益證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之人影確係被告無誤，又被告離開騎樓後，該等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足認對該等機車潑灑液體之人應係被告本人。是被告辯稱：僅有在白天對馬路潑灑東西，沒有對本案機車潑灑云云，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礙難採信。
　⑵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車輛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凸不平、刮痕、噴濺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關於被告所為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部分，證人唐祺銘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10多年，車牌號碼000-0000號(按：即B車)、000-0000號機車(按：即D車)係由我估價、沒有維修，外觀與照片一樣，不知道噴到什麼液體，來的時候是乾掉的，液體已經侵蝕表面，覆蓋原本機車上的漆類沒辦法擦拭掉，我有用手抹看看坐墊部分也無法抹掉，不確定有無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偵卷第203至205頁)。從而，證人唐祺銘對B車、D車估價時，曾嘗試以手擦拭覆蓋在該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又，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已8年，車牌號碼000-0000號(按：即C車)、000-00號機車(按：即A車)係由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這兩台機車，但我沒辦法辨別是什麼液體、有無侵蝕性，但液體有滲入車殼，已經咬到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但都沒辦法沖掉那些液體，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偵卷第211至213頁)。是證人潘世傑對A車、C車估價時，曾嘗試用水沖去覆蓋在C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而據原審上開勘驗結果，在監視器錄影畫面中，B車與C車係同時出現遭液體噴灑之情形，該等機車所覆蓋之液體應係同一液體所致，分別經證人唐祺銘、潘世傑以手擦拭、用水沖洗，均無法去除該液體殘留，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安全帽遭被告持不明液體噴灑後無法去除痕跡乙節(偵卷第105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許瑞文提出之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可佐(偵卷第61至89、145至173頁)。又證人唐祺銘、潘世傑分別係維修資歷10多年、8年之從業人員，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怨隙，僅係憑藉其專業檢視、評估本案機車之狀態，2人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從而，被告故意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4輛機車及安全帽，造成烤漆毀損、殘留噴濺痕，足以減損本案4輛機車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以及安全帽之美觀效用，彰彰甚明。

　⑶至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且本案機車及安全帽上所噴灑之物質未經送鑑是否具腐蝕性。證人唐祺銘無法確定液體有無造成車殼、座墊及零件腐蝕，沒有動手擦拭液體潑灑部分，無法確定可否復原，而證人潘世傑亦無法確認液體有無腐蝕性，甚至證稱用點油就可以清掉云云。然查，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小型容器」，而原審判決僅認定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二者均未指被告所持不明液體具腐蝕性；又證人唐祺銘曾以手擦拭覆蓋在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除去，證人潘世傑則用水沖洗仍無法去除該液體，且2人均未證述該液體具腐蝕性等節，已如前述。至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固有「如果用點油的話，可以清除」之證述，然該證人並無實際用油擦拭，僅係個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及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案事實無關連性，且無調查之必要性，委不足採。
  ㈡科刑部分
　　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所犯毀損犯行，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30日、50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另衡酌被告2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在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應執行拘役6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瑩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丹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丹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丹岑為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飈靚匠藝美車空間（下稱系爭車行）店主之友人，許瑞文（原名許世璋）則為許家豪、許瑞文之父而與系爭車行店主為鄰居關係，羅丹岑因故對許瑞文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許瑞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噴灑，致A車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因而減損A車烤漆、座墊美觀之效用，足以生損害於許瑞文。
　㈡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許家豪所有之粉紅色安全帽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許家維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D車，與A、B、C車合稱本案機車）噴灑，致B車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及放置其上之粉紅色安全帽殘留不明噴濺痕；致C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致D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因而減損B車烤漆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C車烤漆及座墊、引擎、腳踏墊、D車烤漆及座墊、腳踏墊、引擎之美觀與效用，足生損害於許家豪及許家維。
二、案經許瑞文、許家豪及許家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羅丹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39頁至第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其他引用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在系爭車行騎樓噴灑液體，惟否認有毀損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許瑞文並無糾紛，亦無破壞本案機車之動機，其是對馬路噴香灰水而未噴A車，另告訴人許瑞文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拍攝時間是否確為111年6月26日尚有疑義；另111年6月25日晚間監視器尚拍攝到系爭車行店主、店主之子進出，亦未拍攝到其靠近B車、C車、D車或噴灑液體之畫面，告訴人許瑞文亦未指稱係其所為，無法證明其有毀損犯行；況B車、C車、D車距系爭車行尚有距離，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無法躲在死角犯案；再者，告訴人許瑞文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已有白色噴濺痕，告訴人所述不實而係欲加之罪；111年6月25日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無法證明其有毀損A車；又現場除本案機車外，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機車及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本案機車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檢察官112年1月31日14時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另檢察官勘驗時表示本案機車均有使用，然證人係證稱零件已毀損云云。
　㈠被告確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載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
　⒈查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即播放時間0分0秒，可見畫面左方騎樓內有1輛黑色汽車停放，副駕駛座及右後側車門均為開啟狀態，被告站在黑色車輛副駕駛座旁，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腳踏車；被告彎腰進入副駕駛座拿取手持電風扇後轉身朝畫面左下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此時可見1輛黑色機車之車頭朝向騎樓，停放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車門右前方，於播放時間1分6秒時，被告轉身彎腰進入黑色汽車副駕駛座內，此時右手伸進右側褲子口袋似拿取物品，接著退出副駕駛座時，右手握著1個有滴管之白色瓶罐，被告於播放時間1分12秒時（即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側身上前靠近黑色機車，此時因騎樓柱子之布簾遮擋被告右半邊身體而無法看到被告動作，接著被告再度轉身站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4秒時，右半邊身體有向下之動作，接著被告自黑色汽車副駕駛座退出時雙手均空無一物，被告原朝畫面下方走去，隨即再次轉身進入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車燈處開始有深色液體流動痕跡，被告退出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朝畫面下方走去，經過黑色汽車右後座時先轉頭看向黑色機車，再朝畫面下方走去，離開拍攝範圍；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可見畫面左方有人在走動，畫面上方有1輛汽車閃爍著雙黃燈暫停在路邊，接著該人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隨後電燈被開啟，此時可見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與腳踏車並由左至右依序停放B車、C車、D車，粉紅色安全帽則放置於B車腳踏墊上；接著畫面上方1名身著藍色短袖上衣及長褲之男子往返畫面左下方與畫面上方汽車處來回搬運物品；於同日23時16分1秒，被告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未持任何物品，自畫面左下方朝畫面上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接著於同日23時16分32秒，被告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自畫面上方走進拍攝範圍，接著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雖身影消失於拍攝範圍，然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右方移動，隨即於同日23時16分40秒，被告之影子在白色機車旁停下，隨後白色機車右側旁停放之腳踏車後輪處多了1道影子；於同日23時16分43秒，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右方些微晃動，此時可見有液體開始噴灑在腳踏車右側之B車、C車上，隨著被告之影子數次晃動，越來越多液體噴灑在B車、C車上；於同日23時17分0秒，可見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於同日23時17分3秒又移動回原位置，於同日23時17分8秒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後消失於拍攝範圍；於同日23時17分24秒，被告右手持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空無一物自畫面左下方走進拍攝範圍，朝畫面右上方走去，隨後可見被告右手拿著飲料、左手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自畫面上方汽車處朝畫面左下方走去，再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返回畫面上方汽車處，男子亦自上方汽車處往返畫面左下方搬運物品，隨後電燈遭關閉；直至影片結束，遭潑灑液體之機車均未再度遭潑灑液體等節，業經本院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頁至第38頁、第49頁至第66頁）；被告復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我確實有噴的動作等語（見本院卷㈡第44頁），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
　⒉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A車噴濺痕集中於前車殼左側及左側車身，其中左前車殼黑色烤漆部分為大面積噴濺痕，燈罩部分近中心位置、燈罩左側則有明顯液體流下之白色痕跡乙情，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士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下稱偵卷）第61頁至第68頁】，足見A車係遭人面對A車車頭自右側向前噴灑液體。而被告於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右手持白色罐狀物面對A車車頭，4秒後A車前車頭燈照近中心線處即有液體流下，期間除被告外無人靠近A車車頭等節，亦有勘驗附件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1頁至第54頁），則A車遭噴灑液體時既僅被告靠近A車車頭，且A車噴濺痕復與被告右手持液體向前噴灑之相對位置相符，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所示時間持不明液體噴灑A車，被告辯稱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而無證據足證其有毀損A車、其僅噴灑馬路云云，顯係卸飾之詞，難認可採。
　②被告復辯稱告訴人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已有白色噴濺痕，其無毀損犯行云云。惟觀被告所提監視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41號卷（下稱本院卷㈠）第55頁】，被告所指白色痕跡位於前車殼燈罩處左下方並呈不規則塊狀，而與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白色殘留痕跡顯不相符（見偵卷第61頁至第62頁）；且111年6月24日13時28分告訴人許瑞文持手機拍照時，系爭車行騎樓有1黑色管線延伸至馬路並遭A車前車輪壓住，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中系爭車行騎樓則查無黑色管線等節，亦有被告所提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截圖、A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偵卷第61頁，本院卷㈠第63頁），足見A車毀損照片顯非於111年6月24日拍攝，且A車於111年6月24日亦無白色液體痕跡，被告前揭所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不足採。至於被告辯稱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休息日，故告訴人所提車損照片非111年6月26日所攝云云。然自被告於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於系爭車行進出畫面可知，系爭車行於非營業時間亦會因店主拿取物品等因素開啟鐵捲門及系爭車行內部大燈，自難僅因111年6月26日非系爭車行表定營業時間，即遽認告訴人所述A車車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乙節不可採，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
　③再者，B車噴濺痕集中於車尾及座墊且係自車尾由左往右噴濺，粉紅色安全帽則係防風罩有白色噴濺痕；C車噴濺痕則集中於座墊前端、前車殼，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D車噴濺痕集中於座墊右前半部，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69頁至第89頁），足見B車、C車、D車係遭人自左側即系爭車行騎樓近白色腳踏車處噴灑液體。而被告於當日23時16分33秒手持白色罐狀物進入系爭車行騎樓，同日23時16分44秒B車車尾、C車前車殼即遭液體自左方噴灑，過程中僅被告影子於系爭車行騎樓停留等節，亦有勘驗附件可證（見本院卷㈡第56頁至第63頁），益徵被告確持不詳液體噴灑B車、C車、D車，被告以111年6月25日晚間尚有他人進出且未拍攝到其噴灑液體之畫面辯稱無證據可證明其有毀損犯行，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位置無法在死角犯案云云，亦難採憑。被告另辯稱其無毀損本案機車之動機，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上開車輛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云云。然被告確有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業如前述，被告以前詞反覆爭執難認可採。
　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
　⒈查告訴人許瑞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家中有4輛機車停在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毀損，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我將A車停於臺北市○○區○○街00號前路邊，遭人噴灑不明液體，經我查看監視器，我發現是系爭車行老闆娘從口袋拿不明液體朝A車噴灑；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B車、C車、D車停放於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我查看監視器，系爭車行老闆、老闆娘、兒子在騎樓及住家間往返，過程中B車、C車、D車即遭噴灑不明液體，不明液體已腐蝕本案機車車體及相關零件；A車是我所有，B車、D車是許家豪所有，C車是許家維所有，許家豪、許家維是我兒子，被告是系爭車行經營者，本案機車均遭不明液體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清除，車損照片都是26日拍的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6頁、第101頁至第105頁）明確。
　⒉證人唐祺銘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員，B車、D車係由我估價，外觀與車損照片相同，不清楚噴到什麼液體，該液體已經侵蝕表面、無法擦掉，我用手抹抹看座墊也無法抹掉，估價時液體是乾的，不確定是否有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見偵卷第203頁至第205頁）。證人潘世傑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員，A車、C車是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上開機車，無法辨別係何液體，無法辨別有無侵蝕性，但液體已經滲入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但無法沖掉，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見偵卷第211頁至第213頁）。
　⒊次查A車之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B車之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防風罩殘留不明噴濺痕，C車之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D車之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而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14時25分至案發現場以濕紙巾擦拭本案車輛噴濺痕部分，均無法擦拭乾淨，且D車噴濺痕呈凸起狀態等節，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士林地檢檢察官勘驗筆錄㈠可證（見偵卷第61頁至第89頁、第231頁至第232頁）。
  ⒊承上，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遭被告持液體噴灑後即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去除痕跡乙節，核與證人唐祺銘、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亦與本案機車車損照片、檢察官現場勘驗結果無違，堪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毀損情形。被告辯稱其僅噴灑香灰水云云，顯無足採。
　⒋被告復辯稱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云云。然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所攝本案機車毀損情形與告訴人所提本案機車毀損照片相符，有勘驗照片可證（見偵卷第243頁至第267頁），被告前揭所辯亦難採信。至於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然告訴人許瑞文從事建築業而不具修車專業能力，有其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3頁），則證人許瑞文因欠缺修車專業而誤認本案機車零件毀損，亦與常理無違，要不得逕以告訴人許瑞文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即率認其所證全盤無稽。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於如事實欄以一㈡所示時、地，以持不明液體噴灑之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許家豪、許家維所有B車、C車、D車及粉紅色安全帽，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㈡所示犯行，犯罪時間互異，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見本院卷㈡第9頁）；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2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㈡第45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4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均為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鍾  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宜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5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羅丹岑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黃培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36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
    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羅丹岑(下稱被告)有如
    其事實欄所載犯罪行為，論以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
    罪(共2罪)。原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
    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
    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
    ，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
    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
    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理由如
    后。
三、被告否認犯行，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我是白天對馬路
    潑灑東西，不是針對告訴人的車子，晚上我沒有潑灑。告訴
    人所述被害情形，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僅
    能證明該等中古重型機車(含安全帽、坐墊)上有液體殘留之
    痕跡，警方受理報案並未採集該等機車之物質送驗，又證人
    唐祺銘、潘世傑之證詞不足以辨認該等物質是否具腐蝕性、
    可否擦拭復原，嗣檢察官赴現場勘驗該等機車，距案發時間
    已超過半年，即便車輛噴濺痕部分無法擦拭乾淨，或呈凸起
    狀態，無法排除係其他因素所致云云。辯護人則以告訴人之
    機車及物品外觀毀損，與被告對外噴灑液體之行為，並無直
    接證據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又該機車及物品毀損係何原因
    及液體所致、可否回復原狀，均未經專業檢測及鑑定，僅從
    外觀判斷，過於速斷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本院補充理由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法院裁量判
    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
    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人的證
    據及物的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
    據(不包括具同一性證據之相互累積)，均得為補強證據，只
    要各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法院自可本於確
    信判斷(包括依各該證據顯示之內容而為合理之推論)其證明
    力。而各證據間，就待證事實之存否，能彼此印證、互為補
    強，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
    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自屬適法。
　⒉本院依憑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
    人即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
    人即宏國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唐祺銘、證人即益隆車業有
    限公司維修人員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佐以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監視器錄影
    畫面翻拍照片、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益隆車業有限公
    司估價單、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筆錄㈠、112年3月2日
    勘驗筆錄㈡、現場勘驗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勘
    驗筆錄暨截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補強而綜合判斷，足
    認事證明確，被告毀損犯行，堪以認定。原判決所為採證、
    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
  ⒊被告雖否認上開犯行，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依據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
    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
    腳拖鞋，站在停放在騎樓之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
    間1分11秒，被告確有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前
    方之黑色機車(按：即A車)，該右手位於腰際下方、大腿前
    側，而手中白色瓶罐對著前方黑色機車車頭，於播放時間1
    分12秒，因被告身體趨前致右半身遭騎樓柱子之布簾遮住，
    於播放時間1分14秒，被告彎身站在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
    間1分15秒，被告離開副駕駛座時，雙手空無一物，於播放
    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前方車燈開始出現深色液體流動痕
    跡，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
    畫面翻拍截圖存卷可佐(原審卷第35至36、49至54頁)。又原
    審勘驗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
    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鞋
    ，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2秒起，被告確有左手拿著1個白色
    罐狀物品走進騎樓，便消失於鏡頭外，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
    35秒起，只見有人影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於
    畫面時間23時16分43秒起，掛有粉紅色安全帽之機車(車牌
    號碼000-0000，即B車)及右側車頭朝內之黑色機車(按：即C
    車)上，開始出現液體噴灑，且噴灑之液體越來越多，於畫
    面時間23時17分24秒，被告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等機
    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
    ，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足憑(原審卷
    第36至38、55至66頁)。從而，111年6月25日白天，告訴人
    之機車前車燈出現液體流動痕跡與被告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
    色瓶罐上前靠近，二者出現時間僅相差5秒，且過程中僅有
    被告1人，並無其他人在場或經過，時空連貫且密接，應係
    被告持不明液體朝向機車噴灑所致無訛；而同日晚間自被告
    步入騎樓消失於鏡頭外，直至被告再度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
    樓，該期間並無其他人經過，益證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
    附近徘徊之人影確係被告無誤，又被告離開騎樓後，該等機
    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足認對該等機車潑灑液體之
    人應係被告本人。是被告辯稱：僅有在白天對馬路潑灑東西
    ，沒有對本案機車潑灑云云，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礙難採信
    。
　⑵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
    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
    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
    ，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
    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
    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
    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車輛之外
    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
    凸不平、刮痕、噴濺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
    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
    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關於被告所為
    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部分，證人唐祺銘於偵查
    中具結後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10多年，車牌號碼000-00
    00號(按：即B車)、000-0000號機車(按：即D車)係由我估價
    、沒有維修，外觀與照片一樣，不知道噴到什麼液體，來的
    時候是乾掉的，液體已經侵蝕表面，覆蓋原本機車上的漆類
    沒辦法擦拭掉，我有用手抹看看坐墊部分也無法抹掉，不確
    定有無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偵卷第203至205頁)。從
    而，證人唐祺銘對B車、D車估價時，曾嘗試以手擦拭覆蓋在
    該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又，證人潘世傑於偵
    查中結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已8年，車牌號碼000-0000
    號(按：即C車)、000-00號機車(按：即A車)係由我估價，好
    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這兩台機車，但我沒辦法辨別是什麼液
    體、有無侵蝕性，但液體有滲入車殼，已經咬到車殼烤漆，
    我有用水沖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但都沒辦法沖掉那些
    液體，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偵卷第211至213頁)。是證人潘
    世傑對A車、C車估價時，曾嘗試用水沖去覆蓋在C車上之液
    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而據原審上開勘驗結果，在監視器
    錄影畫面中，B車與C車係同時出現遭液體噴灑之情形，該等
    機車所覆蓋之液體應係同一液體所致，分別經證人唐祺銘、
    潘世傑以手擦拭、用水沖洗，均無法去除該液體殘留，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安全帽遭被告持不明液
    體噴灑後無法去除痕跡乙節(偵卷第105頁)大致相符，並有
    告訴人許瑞文提出之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
    可佐(偵卷第61至89、145至173頁)。又證人唐祺銘、潘世傑
    分別係維修資歷10多年、8年之從業人員，與被告素不相識
    ，亦無怨隙，僅係憑藉其專業檢視、評估本案機車之狀態，
    2人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從而，被告故意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4輛機車及安全帽，
    造成烤漆毀損、殘留噴濺痕，足以減損本案4輛機車部分烤
    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以及安全帽之美觀效用，彰彰
    甚明。
　⑶至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
    且本案機車及安全帽上所噴灑之物質未經送鑑是否具腐蝕性
    。證人唐祺銘無法確定液體有無造成車殼、座墊及零件腐蝕
    ，沒有動手擦拭液體潑灑部分，無法確定可否復原，而證人
    潘世傑亦無法確認液體有無腐蝕性，甚至證稱用點油就可以
    清掉云云。然查，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
    小型容器」，而原審判決僅認定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
    白色罐狀物」，二者均未指被告所持不明液體具腐蝕性；又
    證人唐祺銘曾以手擦拭覆蓋在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除去，證
    人潘世傑則用水沖洗仍無法去除該液體，且2人均未證述該
    液體具腐蝕性等節，已如前述。至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固有
    「如果用點油的話，可以清除」之證述，然該證人並無實際
    用油擦拭，僅係個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及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案
    事實無關連性，且無調查之必要性，委不足採。
  ㈡科刑部分
　　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
    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所犯毀損犯行，審酌被告因故心
    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
    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
    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
    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暨被
    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
    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之家庭經濟
    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科刑
    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30日、50日，如易科
    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另衡酌被告2次犯行之犯罪手
    法相同、犯罪時間在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應執行拘役65
    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係合法行使
    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
    或不當之處。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瑩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丹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
18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丹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丹岑為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飈靚匠藝美車空間（
    下稱系爭車行）店主之友人，許瑞文（原名許世璋）則為許
    家豪、許瑞文之父而與系爭車行店主為鄰居關係，羅丹岑因
    故對許瑞文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分別為
    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
    狀物，朝許瑞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A車）噴灑，致A車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
    白色噴濺痕，因而減損A車烤漆、座墊美觀之效用，足以生
    損害於許瑞文。
　㈡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
    許家豪所有之粉紅色安全帽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下稱B車）、許家維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C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D車，與A、B、C車合稱本案機車）噴灑，致B車車身
    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及放置其上之粉
    紅色安全帽殘留不明噴濺痕；致C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
    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致D車車殼、車身烤
    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因而減損B
    車烤漆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
    C車烤漆及座墊、引擎、腳踏墊、D車烤漆及座墊、腳踏墊、
    引擎之美觀與效用，足生損害於許家豪及許家維。
二、案經許瑞文、許家豪及許家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
    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羅丹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均同
    意作為證據【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卷（下稱本院卷㈡
    ）第39頁至第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
    證據能力。又本判決其他引用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
    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在系爭車行騎樓噴灑液體，惟否認有毀損犯
    行，辯稱：其與告訴人許瑞文並無糾紛，亦無破壞本案機車
    之動機，其是對馬路噴香灰水而未噴A車，另告訴人許瑞文
    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拍攝時間是否確為111年6月26
    日尚有疑義；另111年6月25日晚間監視器尚拍攝到系爭車行
    店主、店主之子進出，亦未拍攝到其靠近B車、C車、D車或
    噴灑液體之畫面，告訴人許瑞文亦未指稱係其所為，無法證
    明其有毀損犯行；況B車、C車、D車距系爭車行尚有距離，
    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無法躲在死角犯案；再者，告訴人許
    瑞文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
    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
    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
    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
    已有白色噴濺痕，告訴人所述不實而係欲加之罪；111年6月
    25日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無法證
    明其有毀損A車；又現場除本案機車外，其他車輛、地板均
    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機車及腳踏車則
    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本案機車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
    視器前為之，檢察官112年1月31日14時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
    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另檢察官勘驗時表示本案機車
    均有使用，然證人係證稱零件已毀損云云。
　㈠被告確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載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
    粉紅色安全帽：
　⒈查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即播放時間0分0秒，可見畫面
    左方騎樓內有1輛黑色汽車停放，副駕駛座及右後側車門均
    為開啟狀態，被告站在黑色車輛副駕駛座旁，騎樓右側停放
    數輛機車、腳踏車；被告彎腰進入副駕駛座拿取手持電風扇
    後轉身朝畫面左下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此時可見
    1輛黑色機車之車頭朝向騎樓，停放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車
    門右前方，於播放時間1分6秒時，被告轉身彎腰進入黑色汽
    車副駕駛座內，此時右手伸進右側褲子口袋似拿取物品，接
    著退出副駕駛座時，右手握著1個有滴管之白色瓶罐，被告
    於播放時間1分12秒時（即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側
    身上前靠近黑色機車，此時因騎樓柱子之布簾遮擋被告右半
    邊身體而無法看到被告動作，接著被告再度轉身站在黑色汽
    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4秒時，右半邊身體有向下
    之動作，接著被告自黑色汽車副駕駛座退出時雙手均空無一
    物，被告原朝畫面下方走去，隨即再次轉身進入黑色汽車副
    駕駛座，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車燈處開始有深色液體
    流動痕跡，被告退出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朝畫面下方走去，經
    過黑色汽車右後座時先轉頭看向黑色機車，再朝畫面下方走
    去，離開拍攝範圍；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可見畫面
    左方有人在走動，畫面上方有1輛汽車閃爍著雙黃燈暫停在
    路邊，接著該人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隨後電燈被開啟，此時
    可見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與腳踏車並由左至右依序停放B
    車、C車、D車，粉紅色安全帽則放置於B車腳踏墊上；接著
    畫面上方1名身著藍色短袖上衣及長褲之男子往返畫面左下
    方與畫面上方汽車處來回搬運物品；於同日23時16分1秒，
    被告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未持任何物品，自畫
    面左下方朝畫面上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接著於同
    日23時16分32秒，被告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右手拿
    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自畫面上方走進拍攝範圍，接著朝畫面
    左下方走去，雖身影消失於拍攝範圍，然可見被告之影子朝
    畫面右方移動，隨即於同日23時16分40秒，被告之影子在白
    色機車旁停下，隨後白色機車右側旁停放之腳踏車後輪處多
    了1道影子；於同日23時16分43秒，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
    右方些微晃動，此時可見有液體開始噴灑在腳踏車右側之B
    車、C車上，隨著被告之影子數次晃動，越來越多液體噴灑
    在B車、C車上；於同日23時17分0秒，可見被告之影子開始
    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於同日23時17分3秒又移動回原位置
    ，於同日23時17分8秒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
    後消失於拍攝範圍；於同日23時17分24秒，被告右手持疑似
    車鑰匙之物品、左手空無一物自畫面左下方走進拍攝範圍，
    朝畫面右上方走去，隨後可見被告右手拿著飲料、左手拿著
    疑似鑰匙物品自畫面上方汽車處朝畫面左下方走去，再拿著
    疑似鑰匙物品返回畫面上方汽車處，男子亦自上方汽車處往
    返畫面左下方搬運物品，隨後電燈遭關閉；直至影片結束，
    遭潑灑液體之機車均未再度遭潑灑液體等節，業經本院勘驗
    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頁
    至第38頁、第49頁至第66頁）；被告復於本院審理中自承：
    我確實有噴的動作等語（見本院卷㈡第44頁），堪信被告確
    於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
　⒉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A車噴濺痕集中於前車殼左側及左側車身，其中左前車殼黑色
    烤漆部分為大面積噴濺痕，燈罩部分近中心位置、燈罩左側
    則有明顯液體流下之白色痕跡乙情，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
    可證【見士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下稱偵卷）第61
    頁至第68頁】，足見A車係遭人面對A車車頭自右側向前噴灑
    液體。而被告於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右手持白色罐狀
    物面對A車車頭，4秒後A車前車頭燈照近中心線處即有液體
    流下，期間除被告外無人靠近A車車頭等節，亦有勘驗附件
    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1頁至第54頁），則A車遭噴灑液體時既
    僅被告靠近A車車頭，且A車噴濺痕復與被告右手持液體向前
    噴灑之相對位置相符，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所示時間
    持不明液體噴灑A車，被告辯稱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
    遭塑膠簾阻擋而無證據足證其有毀損A車、其僅噴灑馬路云
    云，顯係卸飾之詞，難認可採。
　②被告復辯稱告訴人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告訴人許瑞
    文雖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
    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
    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
    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
    已有白色噴濺痕，其無毀損犯行云云。惟觀被告所提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見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41號卷（下稱本院卷
    ㈠）第55頁】，被告所指白色痕跡位於前車殼燈罩處左下方
    並呈不規則塊狀，而與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白色殘留痕
    跡顯不相符（見偵卷第61頁至第62頁）；且111年6月24日13
    時28分告訴人許瑞文持手機拍照時，系爭車行騎樓有1黑色
    管線延伸至馬路並遭A車前車輪壓住，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
    片中系爭車行騎樓則查無黑色管線等節，亦有被告所提111
    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截圖、A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偵卷第
    61頁，本院卷㈠第63頁），足見A車毀損照片顯非於111年6月
    24日拍攝，且A車於111年6月24日亦無白色液體痕跡，被告
    前揭所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不足採。至於被告辯稱111年6月
    26日為系爭車行休息日，故告訴人所提車損照片非111年6月
    26日所攝云云。然自被告於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於系爭
    車行進出畫面可知，系爭車行於非營業時間亦會因店主拿取
    物品等因素開啟鐵捲門及系爭車行內部大燈，自難僅因111
    年6月26日非系爭車行表定營業時間，即遽認告訴人所述A車
    車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乙節不可採，被告此部分所辯
    亦難採憑。
　③再者，B車噴濺痕集中於車尾及座墊且係自車尾由左往右噴濺
    ，粉紅色安全帽則係防風罩有白色噴濺痕；C車噴濺痕則集
    中於座墊前端、前車殼，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D車噴
    濺痕集中於座墊右前半部，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亦有
    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69頁至第89頁），足見B
    車、C車、D車係遭人自左側即系爭車行騎樓近白色腳踏車處
    噴灑液體。而被告於當日23時16分33秒手持白色罐狀物進入
    系爭車行騎樓，同日23時16分44秒B車車尾、C車前車殼即遭
    液體自左方噴灑，過程中僅被告影子於系爭車行騎樓停留等
    節，亦有勘驗附件可證（見本院卷㈡第56頁至第63頁），益
    徵被告確持不詳液體噴灑B車、C車、D車，被告以111年6月2
    5日晚間尚有他人進出且未拍攝到其噴灑液體之畫面辯稱無
    證據可證明其有毀損犯行，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位置無法在
    死角犯案云云，亦難採憑。被告另辯稱其無毀損本案機車之
    動機，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
    所有白色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上開車輛自可選
    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云云。然被告確有持不明液體
    噴灑本案機車，業如前述，被告以前詞反覆爭執難認可採。
　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
　⒈查告訴人許瑞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家中有4輛機車停在
    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毀損，111年
    6月25日12時50分許我將A車停於臺北市○○區○○街00號前路邊
    ，遭人噴灑不明液體，經我查看監視器，我發現是系爭車行
    老闆娘從口袋拿不明液體朝A車噴灑；111年6月25日23時16
    分許，B車、C車、D車停放於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
    人噴灑不明液體，我查看監視器，系爭車行老闆、老闆娘、
    兒子在騎樓及住家間往返，過程中B車、C車、D車即遭噴灑
    不明液體，不明液體已腐蝕本案機車車體及相關零件；A車
    是我所有，B車、D車是許家豪所有，C車是許家維所有，許
    家豪、許家維是我兒子，被告是系爭車行經營者，本案機車
    均遭不明液體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清除，車損照片都是
    26日拍的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6頁、第101頁至第105頁
    ）明確。
　⒉證人唐祺銘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
    人員，B車、D車係由我估價，外觀與車損照片相同，不清楚
    噴到什麼液體，該液體已經侵蝕表面、無法擦掉，我用手抹
    抹看座墊也無法抹掉，估價時液體是乾的，不確定是否有滲
    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見偵卷第203頁至第205頁）。證
    人潘世傑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
    員，A車、C車是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上開機車，
    無法辨別係何液體，無法辨別有無侵蝕性，但液體已經滲入
    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但無法沖掉，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
    （見偵卷第211頁至第213頁）。
　⒊次查A車之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B
    車之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
    色安全帽防風罩殘留不明噴濺痕，C車之車殼、車身烤漆毀
    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D車之車殼、車
    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而檢察
    官於112年1月31日14時25分至案發現場以濕紙巾擦拭本案車
    輛噴濺痕部分，均無法擦拭乾淨，且D車噴濺痕呈凸起狀態
    等節，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士林地檢檢察官勘驗筆錄㈠
    可證（見偵卷第61頁至第89頁、第231頁至第232頁）。
  ⒊承上，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遭被告持液體噴灑後即腐
    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去除痕跡乙節，核與證人唐祺銘、潘
    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亦與本案機車車損照片、檢
    察官現場勘驗結果無違，堪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
    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毀損情形。被告辯稱其
    僅噴灑香灰水云云，顯無足採。
　⒋被告復辯稱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
    相同亦屬有疑云云。然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所攝本
    案機車毀損情形與告訴人所提本案機車毀損照片相符，有勘
    驗照片可證（見偵卷第243頁至第267頁），被告前揭所辯亦
    難採信。至於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
    然告訴人許瑞文從事建築業而不具修車專業能力，有其警詢
    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3頁），則證人許瑞文因欠缺修車專業
    而誤認本案機車零件毀損，亦與常理無違，要不得逕以告訴
    人許瑞文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即率認
    其所證全盤無稽。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
    品罪。被告於如事實欄以一㈡所示時、地，以持不明液體噴
    灑之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許家豪、許家維所有B車、C車
    、D車及粉紅色安全帽，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被告如事實欄
    一㈠至㈡所示犯行，犯罪時間互異，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
    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
    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
    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
    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
    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見本院卷㈡第9頁）；暨被告
    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名
    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2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
    院卷㈡第45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
    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45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資警惕。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
    均為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鍾  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宜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50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羅丹岑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黃培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羅丹岑(下稱被告)有如其事實欄所載犯罪行為，論以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共2罪)。原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及量刑，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理由如后。
三、被告否認犯行，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我是白天對馬路潑灑東西，不是針對告訴人的車子，晚上我沒有潑灑。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僅能證明該等中古重型機車(含安全帽、坐墊)上有液體殘留之痕跡，警方受理報案並未採集該等機車之物質送驗，又證人唐祺銘、潘世傑之證詞不足以辨認該等物質是否具腐蝕性、可否擦拭復原，嗣檢察官赴現場勘驗該等機車，距案發時間已超過半年，即便車輛噴濺痕部分無法擦拭乾淨，或呈凸起狀態，無法排除係其他因素所致云云。辯護人則以告訴人之機車及物品外觀毀損，與被告對外噴灑液體之行為，並無直接證據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又該機車及物品毀損係何原因及液體所致、可否回復原狀，均未經專業檢測及鑑定，僅從外觀判斷，過於速斷等語，為被告置辯。
四、本院補充理由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法院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又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人的證據及物的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情況證據(不包括具同一性證據之相互累積)，均得為補強證據，只要各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法院自可本於確信判斷(包括依各該證據顯示之內容而為合理之推論)其證明力。而各證據間，就待證事實之存否，能彼此印證、互為補強，並輔以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綜合判斷是否已達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自屬適法。
　⒉本院依憑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宏國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唐祺銘、證人即益隆車業有限公司維修人員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佐以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估價單、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筆錄㈠、112年3月2日勘驗筆錄㈡、現場勘驗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原審勘驗筆錄暨截圖等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補強而綜合判斷，足認事證明確，被告毀損犯行，堪以認定。原判決所為採證、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
  ⒊被告雖否認上開犯行，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⑴依據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鞋，站在停放在騎樓之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1秒，被告確有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前方之黑色機車(按：即A車)，該右手位於腰際下方、大腿前側，而手中白色瓶罐對著前方黑色機車車頭，於播放時間1分12秒，因被告身體趨前致右半身遭騎樓柱子之布簾遮住，於播放時間1分14秒，被告彎身站在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5秒，被告離開副駕駛座時，雙手空無一物，於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前方車燈開始出現深色液體流動痕跡，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可佐(原審卷第35至36、49至54頁)。又原審勘驗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起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被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藍色短褲、夾腳拖鞋，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2秒起，被告確有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走進騎樓，便消失於鏡頭外，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35秒起，只見有人影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於畫面時間23時16分43秒起，掛有粉紅色安全帽之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即B車)及右側車頭朝內之黑色機車(按：即C車)上，開始出現液體噴灑，且噴灑之液體越來越多，於畫面時間23時17分24秒，被告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等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該錄影畫面連續無中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翻拍截圖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6至38、55至66頁)。從而，111年6月25日白天，告訴人之機車前車燈出現液體流動痕跡與被告右手持1個滴管之白色瓶罐上前靠近，二者出現時間僅相差5秒，且過程中僅有被告1人，並無其他人在場或經過，時空連貫且密接，應係被告持不明液體朝向機車噴灑所致無訛；而同日晚間自被告步入騎樓消失於鏡頭外，直至被告再度出現在鏡頭內步出騎樓，該期間並無其他人經過，益證在騎樓機車、腳踏車停放附近徘徊之人影確係被告無誤，又被告離開騎樓後，該等機車未再出現遭液體潑灑之情形，足認對該等機車潑灑液體之人應係被告本人。是被告辯稱：僅有在白天對馬路潑灑東西，沒有對本案機車潑灑云云，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礙難採信。
　⑵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車輛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凸不平、刮痕、噴濺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關於被告所為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部分，證人唐祺銘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10多年，車牌號碼000-0000號(按：即B車)、000-0000號機車(按：即D車)係由我估價、沒有維修，外觀與照片一樣，不知道噴到什麼液體，來的時候是乾掉的，液體已經侵蝕表面，覆蓋原本機車上的漆類沒辦法擦拭掉，我有用手抹看看坐墊部分也無法抹掉，不確定有無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偵卷第203至205頁)。從而，證人唐祺銘對B車、D車估價時，曾嘗試以手擦拭覆蓋在該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又，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做車行維修人員已8年，車牌號碼000-0000號(按：即C車)、000-00號機車(按：即A車)係由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這兩台機車，但我沒辦法辨別是什麼液體、有無侵蝕性，但液體有滲入車殼，已經咬到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但都沒辦法沖掉那些液體，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偵卷第211至213頁)。是證人潘世傑對A車、C車估價時，曾嘗試用水沖去覆蓋在C車上之液體，卻無法去除該液體。而據原審上開勘驗結果，在監視器錄影畫面中，B車與C車係同時出現遭液體噴灑之情形，該等機車所覆蓋之液體應係同一液體所致，分別經證人唐祺銘、潘世傑以手擦拭、用水沖洗，均無法去除該液體殘留，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安全帽遭被告持不明液體噴灑後無法去除痕跡乙節(偵卷第105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許瑞文提出之本案4輛機車及粉紅色安全帽現況照片可佐(偵卷第61至89、145至173頁)。又證人唐祺銘、潘世傑分別係維修資歷10多年、8年之從業人員，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怨隙，僅係憑藉其專業檢視、評估本案機車之狀態，2人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從而，被告故意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4輛機車及安全帽，造成烤漆毀損、殘留噴濺痕，足以減損本案4輛機車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以及安全帽之美觀效用，彰彰甚明。
　⑶至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並無被告潑灑腐蝕性液體之直接證據，且本案機車及安全帽上所噴灑之物質未經送鑑是否具腐蝕性。證人唐祺銘無法確定液體有無造成車殼、座墊及零件腐蝕，沒有動手擦拭液體潑灑部分，無法確定可否復原，而證人潘世傑亦無法確認液體有無腐蝕性，甚至證稱用點油就可以清掉云云。然查，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小型容器」，而原審判決僅認定被告「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二者均未指被告所持不明液體具腐蝕性；又證人唐祺銘曾以手擦拭覆蓋在機車上之液體卻無法除去，證人潘世傑則用水沖洗仍無法去除該液體，且2人均未證述該液體具腐蝕性等節，已如前述。至證人潘世傑於偵查中固有「如果用點油的話，可以清除」之證述，然該證人並無實際用油擦拭，僅係個人主觀臆測之詞，亦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及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案事實無關連性，且無調查之必要性，委不足採。
  ㈡科刑部分
　　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所犯毀損犯行，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30日、50日，如易科罰金，均以1,000元折算1日。另衡酌被告2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在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應執行拘役6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瑩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原判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丹岑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丹岑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羅丹岑為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飈靚匠藝美車空間（下稱系爭車行）店主之友人，許瑞文（原名許世璋）則為許家豪、許瑞文之父而與系爭車行店主為鄰居關係，羅丹岑因故對許瑞文心生不滿，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許瑞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噴灑，致A車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因而減損A車烤漆、座墊美觀之效用，足以生損害於許瑞文。
　㈡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手持裝有不明液體之白色罐狀物，朝許家豪所有之粉紅色安全帽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許家維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C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D車，與A、B、C車合稱本案機車）噴灑，致B車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及放置其上之粉紅色安全帽殘留不明噴濺痕；致C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致D車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因而減損B車烤漆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C車烤漆及座墊、引擎、腳踏墊、D車烤漆及座墊、腳踏墊、引擎之美觀與效用，足生損害於許家豪及許家維。
二、案經許瑞文、許家豪及許家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羅丹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360號卷（下稱本院卷㈡）第39頁至第4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其他引用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在系爭車行騎樓噴灑液體，惟否認有毀損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許瑞文並無糾紛，亦無破壞本案機車之動機，其是對馬路噴香灰水而未噴A車，另告訴人許瑞文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拍攝時間是否確為111年6月26日尚有疑義；另111年6月25日晚間監視器尚拍攝到系爭車行店主、店主之子進出，亦未拍攝到其靠近B車、C車、D車或噴灑液體之畫面，告訴人許瑞文亦未指稱係其所為，無法證明其有毀損犯行；況B車、C車、D車距系爭車行尚有距離，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無法躲在死角犯案；再者，告訴人許瑞文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已有白色噴濺痕，告訴人所述不實而係欲加之罪；111年6月25日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無法證明其有毀損A車；又現場除本案機車外，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機車及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本案機車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檢察官112年1月31日14時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另檢察官勘驗時表示本案機車均有使用，然證人係證稱零件已毀損云云。
　㈠被告確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載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
　⒈查111年6月25日12時46分39秒即播放時間0分0秒，可見畫面左方騎樓內有1輛黑色汽車停放，副駕駛座及右後側車門均為開啟狀態，被告站在黑色車輛副駕駛座旁，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腳踏車；被告彎腰進入副駕駛座拿取手持電風扇後轉身朝畫面左下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此時可見1輛黑色機車之車頭朝向騎樓，停放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車門右前方，於播放時間1分6秒時，被告轉身彎腰進入黑色汽車副駕駛座內，此時右手伸進右側褲子口袋似拿取物品，接著退出副駕駛座時，右手握著1個有滴管之白色瓶罐，被告於播放時間1分12秒時（即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側身上前靠近黑色機車，此時因騎樓柱子之布簾遮擋被告右半邊身體而無法看到被告動作，接著被告再度轉身站在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旁，於播放時間1分14秒時，右半邊身體有向下之動作，接著被告自黑色汽車副駕駛座退出時雙手均空無一物，被告原朝畫面下方走去，隨即再次轉身進入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播放時間1分16秒黑色機車車燈處開始有深色液體流動痕跡，被告退出黑色汽車副駕駛座朝畫面下方走去，經過黑色汽車右後座時先轉頭看向黑色機車，再朝畫面下方走去，離開拍攝範圍；111年6月25日23時12分14秒，可見畫面左方有人在走動，畫面上方有1輛汽車閃爍著雙黃燈暫停在路邊，接著該人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隨後電燈被開啟，此時可見騎樓右側停放數輛機車與腳踏車並由左至右依序停放B車、C車、D車，粉紅色安全帽則放置於B車腳踏墊上；接著畫面上方1名身著藍色短袖上衣及長褲之男子往返畫面左下方與畫面上方汽車處來回搬運物品；於同日23時16分1秒，被告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未持任何物品，自畫面左下方朝畫面上方走去，暫時消失於拍攝範圍，接著於同日23時16分32秒，被告左手拿著1個白色罐狀物品、右手拿著疑似車鑰匙之物品自畫面上方走進拍攝範圍，接著朝畫面左下方走去，雖身影消失於拍攝範圍，然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右方移動，隨即於同日23時16分40秒，被告之影子在白色機車旁停下，隨後白色機車右側旁停放之腳踏車後輪處多了1道影子；於同日23時16分43秒，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右方些微晃動，此時可見有液體開始噴灑在腳踏車右側之B車、C車上，隨著被告之影子數次晃動，越來越多液體噴灑在B車、C車上；於同日23時17分0秒，可見被告之影子開始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於同日23時17分3秒又移動回原位置，於同日23時17分8秒可見被告之影子朝畫面左側地面移動後消失於拍攝範圍；於同日23時17分24秒，被告右手持疑似車鑰匙之物品、左手空無一物自畫面左下方走進拍攝範圍，朝畫面右上方走去，隨後可見被告右手拿著飲料、左手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自畫面上方汽車處朝畫面左下方走去，再拿著疑似鑰匙物品返回畫面上方汽車處，男子亦自上方汽車處往返畫面左下方搬運物品，隨後電燈遭關閉；直至影片結束，遭潑灑液體之機車均未再度遭潑灑液體等節，業經本院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5頁至第38頁、第49頁至第66頁）；被告復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我確實有噴的動作等語（見本院卷㈡第44頁），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
　⒉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A車噴濺痕集中於前車殼左側及左側車身，其中左前車殼黑色烤漆部分為大面積噴濺痕，燈罩部分近中心位置、燈罩左側則有明顯液體流下之白色痕跡乙情，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士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1882號（下稱偵卷）第61頁至第68頁】，足見A車係遭人面對A車車頭自右側向前噴灑液體。而被告於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58秒右手持白色罐狀物面對A車車頭，4秒後A車前車頭燈照近中心線處即有液體流下，期間除被告外無人靠近A車車頭等節，亦有勘驗附件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1頁至第54頁），則A車遭噴灑液體時既僅被告靠近A車車頭，且A車噴濺痕復與被告右手持液體向前噴灑之相對位置相符，堪信被告確於如事實欄一㈠所示時間持不明液體噴灑A車，被告辯稱其已離開A車約14秒且其右手遭塑膠簾阻擋而無證據足證其有毀損A車、其僅噴灑馬路云云，顯係卸飾之詞，難認可採。
　②被告復辯稱告訴人所提毀損照片並無拍攝日期，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然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公休日而未營業，且A車毀損照片背包放置位置與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相符，告訴人許瑞文並持手機拍照，足見A車毀損照片係111年6月24日拍攝，且當時A車已有白色噴濺痕，其無毀損犯行云云。惟觀被告所提監視錄影畫面截圖【見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41號卷（下稱本院卷㈠）第55頁】，被告所指白色痕跡位於前車殼燈罩處左下方並呈不規則塊狀，而與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白色殘留痕跡顯不相符（見偵卷第61頁至第62頁）；且111年6月24日13時28分告訴人許瑞文持手機拍照時，系爭車行騎樓有1黑色管線延伸至馬路並遭A車前車輪壓住，告訴人所提A車毀損照片中系爭車行騎樓則查無黑色管線等節，亦有被告所提111年6月24日監視錄影畫面截圖、A車毀損照片可證（見偵卷第61頁，本院卷㈠第63頁），足見A車毀損照片顯非於111年6月24日拍攝，且A車於111年6月24日亦無白色液體痕跡，被告前揭所辯與客觀證據不符而不足採。至於被告辯稱111年6月26日為系爭車行休息日，故告訴人所提車損照片非111年6月26日所攝云云。然自被告於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於系爭車行進出畫面可知，系爭車行於非營業時間亦會因店主拿取物品等因素開啟鐵捲門及系爭車行內部大燈，自難僅因111年6月26日非系爭車行表定營業時間，即遽認告訴人所述A車車損照片係111年6月26日拍攝乙節不可採，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難採憑。
　③再者，B車噴濺痕集中於車尾及座墊且係自車尾由左往右噴濺，粉紅色安全帽則係防風罩有白色噴濺痕；C車噴濺痕則集中於座墊前端、前車殼，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D車噴濺痕集中於座墊右前半部，噴濺痕為自車頭由左往右，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可稽（見偵卷第69頁至第89頁），足見B車、C車、D車係遭人自左側即系爭車行騎樓近白色腳踏車處噴灑液體。而被告於當日23時16分33秒手持白色罐狀物進入系爭車行騎樓，同日23時16分44秒B車車尾、C車前車殼即遭液體自左方噴灑，過程中僅被告影子於系爭車行騎樓停留等節，亦有勘驗附件可證（見本院卷㈡第56頁至第63頁），益徵被告確持不詳液體噴灑B車、C車、D車，被告以111年6月25日晚間尚有他人進出且未拍攝到其噴灑液體之畫面辯稱無證據可證明其有毀損犯行，其亦不知監視器死角位置無法在死角犯案云云，亦難採憑。被告另辯稱其無毀損本案機車之動機，其他車輛、地板均無痕跡，離系爭車行最近之告訴人所有白色腳踏車則未遭毀損，且其果欲破壞上開車輛自可選擇於告訴人裝設監視器前為之云云。然被告確有持不明液體噴灑本案機車，業如前述，被告以前詞反覆爭執難認可採。
　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毀損：
　⒈查告訴人許瑞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家中有4輛機車停在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毀損，111年6月25日12時50分許我將A車停於臺北市○○區○○街00號前路邊，遭人噴灑不明液體，經我查看監視器，我發現是系爭車行老闆娘從口袋拿不明液體朝A車噴灑；111年6月25日23時16分許，B車、C車、D車停放於臺北市○○區○○街00號0樓騎樓遭人噴灑不明液體，我查看監視器，系爭車行老闆、老闆娘、兒子在騎樓及住家間往返，過程中B車、C車、D車即遭噴灑不明液體，不明液體已腐蝕本案機車車體及相關零件；A車是我所有，B車、D車是許家豪所有，C車是許家維所有，許家豪、許家維是我兒子，被告是系爭車行經營者，本案機車均遭不明液體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清除，車損照片都是26日拍的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6頁、第101頁至第105頁）明確。
　⒉證人唐祺銘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宏國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員，B車、D車係由我估價，外觀與車損照片相同，不清楚噴到什麼液體，該液體已經侵蝕表面、無法擦掉，我用手抹抹看座墊也無法抹掉，估價時液體是乾的，不確定是否有滲入車殼、座墊和零件等語（見偵卷第203頁至第205頁）。證人潘世傑亦於偵查中證稱：我是益隆車業有限公司之維修人員，A車、C車是我估價，好像有東西大面積潑到上開機車，無法辨別係何液體，無法辨別有無侵蝕性，但液體已經滲入車殼烤漆，我有用水沖，但無法沖掉，我認為無法復原等語（見偵卷第211頁至第213頁）。
　⒊次查A車之車殼及車身烤漆毀損、A車座墊殘留白色噴濺痕，B車之車身烤漆毀損及引擎、座墊、腳踏墊、後檔泥板、粉紅色安全帽防風罩殘留不明噴濺痕，C車之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引擎、腳踏墊殘留不明噴濺痕、D車之車殼、車身烤漆毀損及座墊、腳踏墊、引擎殘留不明噴濺痕；而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14時25分至案發現場以濕紙巾擦拭本案車輛噴濺痕部分，均無法擦拭乾淨，且D車噴濺痕呈凸起狀態等節，亦有本案機車毀損照片、士林地檢檢察官勘驗筆錄㈠可證（見偵卷第61頁至第89頁、第231頁至第232頁）。
  ⒊承上，告訴人許瑞文所述本案機車遭被告持液體噴灑後即腐蝕而無法以擦拭之方式去除痕跡乙節，核與證人唐祺銘、潘世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亦與本案機車車損照片、檢察官現場勘驗結果無違，堪信被告所為確已造成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毀損情形。被告辯稱其僅噴灑香灰水云云，顯無足採。
　⒋被告復辯稱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本案機車狀況是否與案發後相同亦屬有疑云云。然檢察官於112年1月31日勘驗時所攝本案機車毀損情形與告訴人所提本案機車毀損照片相符，有勘驗照片可證（見偵卷第243頁至第267頁），被告前揭所辯亦難採信。至於告訴人許瑞文雖證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然告訴人許瑞文從事建築業而不具修車專業能力，有其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3頁），則證人許瑞文因欠缺修車專業而誤認本案機車零件毀損，亦與常理無違，要不得逕以告訴人許瑞文就本案機車零件毀損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即率認其所證全盤無稽。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於如事實欄以一㈡所示時、地，以持不明液體噴灑之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許家豪、許家維所有B車、C車、D車及粉紅色安全帽，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被告如事實欄一㈠至㈡所示犯行，犯罪時間互異，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心生不滿，竟持不明液體先後2次朝本案機車噴灑，致本案機車、粉紅色安全帽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毀損情形而影響美觀功能，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及前無遭起訴紀錄、素行良好（見本院卷㈡第9頁）；暨被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擔任日間照護工作，獨力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月薪約新臺幣26,000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㈡第45頁），暨檢察官、被告、告訴人兼告訴代理人許瑞文就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4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相同、犯罪時間均為同一日、犯罪次數等節，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鍾  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李宜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